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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能源”或“公司”）

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

号：京调查字 20040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21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编号为：2020-024号）。 

一、《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内容 

2021 年 8 月 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2021﹞5 号），原文内容如下：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耿养谋、关杰、鲍霞、田会、张伟、

于福国：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能源或公司）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案巳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昊华能源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2015 年，昊华能源收购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东方能源）30％股权，取得京东方能源控制权，将其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 

2015 年 2 月 10日，昊华能源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关于收购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鄂尔多斯市京东方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30％股权的议案》（以下简称《收购议案》）。昊华能

源董事长耿养谋在此次会上告知与会董事，此次收购，将京东方能源实

际持有的 4.5 亿吨煤炭资源调整为 9.6 亿吨煤炭资源。 与会董事基于

此通过了上述议案。 

此后，昊华能源将京东方能源实际持有的 4.5亿吨煤炭资源量按照

9.6亿吨煤炭资源量进行了账务处理，导致公司 2015年、2016年、2017

年、2018 年年报虚假记载，虚增资产约 28.25 亿元，虚增金额分别占

当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4.26%、13.96%、13.77％和 13.58%。 

2019 年 12月 27日，公司公告承认 2015年收购京东方能源股权事

项存在虚增资产。 

以上事实，有昊华能源说明及相关公告、股权转让协议、有关会议

资料以及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证明。 

昊华能源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时任昊华能源董事长耿养谋知悉、组织、实施上述违法行为，导致

昊华能源 2015-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是昊华能源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时任昊华能源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关杰、时任昊华能源董事兼财务总

监鲍霞知悉并参与实施上述违法行为，是昊华能源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出席昊华能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签字审议通过《收购议

案》且在昊华能源 2015-2018年年度报告上签字的时任董事付合年、田

会、阐兴、梁钧平、张圣怀、张伟、杨有红、于福国、任淮秀、李永进

等 10 人明知虚增资产事项，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是昊华能源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中，付合年、李永进、杨有红、梁

钧平、任淮秀、张圣怀在昊华能源 2015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鲍霞、阙

兴在昊华能源 2015、2016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耿养谋、关杰在昊华能

源 2015、2016、2017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田会、张伟、于福国在昊华

能源 2015、2016、2017、2018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因付合年、李永进、杨有红、梁钧平、任淮秀、张圣怀、鲍霞、阙

兴的违法行为巳过追责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六条的规定，我局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根据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

据 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昊华能源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二、对耿养谋给予警告，并处以 30万元罚款； 

三、对关杰给予警告，并处以 20万元罚款； 

四、对田会、张伟、于福国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万元罚款。 

此外，鉴于耿养谋知悉、组织、实施本案违法行为，关杰、鲍霞知

悉并参与实施本案违法行为，导致昊华能源年度报告存在多年虚假记载。

上述三人违法情节严重，依据 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

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我局

拟决定： 

对耿养谋、关杰、鲍霞采取 3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

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



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

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

就上述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 申辩、

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

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

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市场禁入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及市

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回执》（附后，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递交我局指

定联系人，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二、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相关进展，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31 日 


